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9 日

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 22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

董事，我们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

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专项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或以其他方式变

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除对控股子公司青岛联信催化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联信”）进行担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

以前发生并延续到报告期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对外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情况 

①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青岛联信融资提供期

限不超过2年、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实际担保金额、

期限等以具体合同为准。 

②2018 年 8 月 7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了《保证

合同》及补充协议，公司为青岛联信与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在 2018 年 7 月 27 日

至 2020 年 7 月 26 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主合同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因开

立银票、保函等一系列担保业务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人民币 3,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 



③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为青岛联信担保余额为 358.88 万元。 

（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0%。 

（3）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358.88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 0.29%。 

（4）报告期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青岛联信的担保严格按照相应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对外

担保风险控制制度，在相关信息披露中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青岛联

信经营状况良好，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青岛联信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

任。  

（二）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在对外担保及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方面完全符合各项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规行为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权益的行为。公司今后应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及时履行对外担保

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0] 004118 号《审

计报告》确认，2019 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75,794,521.63 元，支付 2018

年度股利 50,320,397.16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7,579,452.16 元，加年初未

分配利润 394,741,292.85 元，报告期末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412,635,965.16 元。 

公司拟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03,262,84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50,326,284.90 元，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董事会就利润分配预案的合理性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充分听取了



独立董事意见，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

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现金分红比例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政策要求，符合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8—2020 年）》，该利润分配预案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综上，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同意

将上述预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已建立的内部控制体系总体上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内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在完整性、合理性等方

面不存在重大缺陷；实际执行过程中亦不存在重大偏差。董事会出具的《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前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及运

行情况。 

四、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期间，

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勤勉尽职，为公司出具的各项报告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审计工作；董事会审议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继续聘请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投资理财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现金流

量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同时，在认真调查了公司投资理财事项的操作方式、

资金管理、公司内控等控制措施后，就公司进行投资理财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通过对资金来源情况的核实，我们认为公司用于投资理财的资金为公司

自有闲置资金。 



2、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较好，为防止资金闲置，

用于投资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制订了切实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 

我们同意公司滚动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事项，单笔投资理财金额或委托同一机构投资理财金额不得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刘海英、韩秋燕、张式军 

                                           2020 年 4 月 9 日 


